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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星

期

四

 

每

星

期

四

」I

 

本
公
司
空
中
霸
王
巨
型
機
由
舊
金
山
飛
往
 

.
酔
 

香
港
，
廣
州
，
上
海
中!

{  

如
蒙
惠
顧
請
向
本
公
司
加
拿
大
總
代
理
 

太
平
洋
建
業
公
司
(
雲
哥
華
片
打
東
街
七
十
三
*
 

號
金
利
源
樓
上
電
話M

arin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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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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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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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金
山
辦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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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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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由
大 

±e
開 S
船
期▼

企
李
帝
總
統

四月卄九日

威
路
愼
總
統 

戈
登
將
軍
號 

企
李 
幹 總
統

五月十八日 
六月 三日 

六月十五日
代
理
加
美
各 

飛
機
公
司
客

位
僑
梓
囘

鬱

或
往
加
美
各 

埠
均
能
料
理

竹

筍

。 

馬

蹄

。

最 
二 

近辭) 
■
一苦

瓜

。 

蓮

藕

。

◎
黃 
炳
超
 

代
辦
入
籍
移
民
事
件
。
代
理
塡
報
入
息
 

稅
。
代
理
餐
館
。
雜
貨
店
及
- 
切
大
小
 

生
意
之
簿
記
。
服
務
快
捷
妥
善
。
僑
胞
 

，如
有
委
託
。
請
照
後
列
地
址
或
用
電
話
 

與
本N
接
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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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

宀 本
會
謹
訂
五
月
一 
日(
星
期
日)
午
后
一 
時
舉
行
洛 

I  
第
七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幷
治
潔
茗
敬
会
西

3  

”
 
本
會
會
員
暨
各
界
人
士
賁
臨
助
慶
指
示 
一 切
不. 

宀 蹦
翹
企
同
日
下
午
五
時
半
假
座
竹
林
園
飯
店
謹

3  

I  
治
薄
酌 
候
、 

“
 

宀 光
幹
中
華
職
工
聯
合
總
會
小
敬
約
 
宀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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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編
者
按
胡
政
之
係
四
川
華
陽
縣
人
 

。
初
與
張
季
驚
吳
児
昌
在
天
津
同
辦
 

大
公
報
•
爲 
國
內
最
有
名
之
報
紙
• 

自
强
死
後
•
吳
乂
入
政
界
。
大
公
報
 

爲
胡
 
一 
人
主
持
 

抗
載
前
後
 

該
報
 

先
後
擴
充
上
海
"
重
慶
，
香
港
各
地
 

分
舘
。
儼
然
成
爲
輿
論
中
心
，
一
九 

四
五
年
聯
合
國
在
大
埠
開
成
立
會
時
 

•
。
胡
氏
被
派
爲
中
國
代
表
團
代
表
之
 

-
•
後
又
被
派
爲
聯
合
國
文
化
教
育
 

委
員
會
中
國
委
員
之
一
"
去
年
曾
赴
 

英
出
席
•
胡
氏
嘗
對
友
人
言
、.
彼
将

以
新
聞
事
業

。
實
能
實
踐
所

言
)

，

励
南
京
法
院
傳
訊
孫
科

一 南
京
電
。
路
透
社
消
息
- 
南
京
法
院
。

一 

昨
十
日
已
通
知
廣
州
法
院
諭
知
孫
科

- 

出
庭
。
說
明
其
在
任
內
非
法
用
去
實
 

億
壹
千
离
金
圓
之
經
過
。

命
厄
瓜
多
爾
總
統

下
令
營
救
火
燒
汽
船 

厄
瓜
多
増
國
瓜
亞
茶
爾
拾
九
日
合
衆
社
 

電
•
厄
瓜
專
爾
槌
統
巴
拉
沙
■
昨
已
 

下
令
附
近
輪
船
•
迅
速
營
救
在
拉
斯
 

夏
加
士
島
附
近
發
生
火
燒
之
汽
船
「 

■ 
化
拉
隆
」
號
- 
該
船
由
利
馬
開
囘
• 

船
上
載
有
旅
客
約
六
十
人
。
聞
有
一 

部
搭
客
。
已
爲
其
他
力
輪
船
聲
救
出
 

險
云
。

®
英
美
貨
船
南
洋
相
撞

岷
尼
拉
十
几
日
飯
。
合

此
間

接
到
洋
船
求
救
皺
轴
，
謂
有
一
英
國
 

貨
船
與
一 
美
曲
貨
船
在
星
架
坡
附
近
 

海
面
相
撞
。
請
求
來
在
該
海
面
船
隻
 

迅
往
施
救
•
聞
英
船
爲
列
玲
文
邸
號
 

•
排
水
量
四
千
五
百
噸
。
樊
船
爲
超
 

民
號
。
排
水
量
七
千
一
百
九
十
二
噸
 

。
由
美
國
政
府
之
航
政
局
經
理
工

崎
俄
集
團
提
議
受
挫
折

像成
功
湖
十
九
日
加
   

y
大
.社
電
。
蘇
俄
集
 

團
國
昨
在
聯
盟
闘
大
會
遭
受
 
一 
重
大
 

挫
折
。
事
因
波
蘭
代
表
謀
迫
使
聯
盟
 

國
討
論
希
臘
勞
工
領
袖
二
名
♦
因
援
 

助
共
黨
游
尊
隊
被
處
死
刑
之
事
， 
被 

聯
盟
國
政
治
委
員
會
主
個
溫
朗
珍

8!・ 

(
比
利
時
代
表
)
阻
止
 

認
爲
希
臘
問
 

題
*
非
在
該
委
員
會
之
證
事
程
序
內
 

•
不
得
时
論
，
投
票
時
以
 

1lr 
一 
票
對
 

六
票
 

通
過
不
討
論
波
蘭
之
提
讀
云
 

馨
美
國
大
學
教
授
坐
監 

舍
路
十
九
日
合
衆
桁
電
，
被
華
盛
頓
大
 

學
開
除
之
大
學
教
控
干
洛
治
。 
四
十 

六
歲
"
因
拒
絕
向
省
調
查
違
反
更
國
 

利
益
委
員
會
陳
述
彼
是
否
曾
加
入
共
 

漳
党
 

被
省
調
查
違
反N
國
利
益
委
 

員
會
控
吿
微
侮
慢
藐
視
聽
委
員
會
， 

干
洛
治
昨
破
高
等
。法
院
判
監
三
拾
日
 

•
及
罰
欵
二
百
五
十
元
云
，

◎
買
受
生
翦
廣
吿
， 

敗
者
弟
茲
買
受
陳
均
熨
衣
舘
在
跑
必
街
 

七
四
六
號
門
牌
定
于
本
月

itt
號
交
易
如
 

有
中
西
數
項
請
于
交
易
前
與
賣
主
淸
理
 

一
經
交
易
後
慨
與
本
人
無
涉
特
此
佈
吿

陸 

華
 

預 

啟

⑥
哀
謝

先
考
諱
亞
佳
字
德
意
林
公
府
君
痛
于
民
 

國
三
十
八
年
四
月
九
日
終
于
卡
城
笠
巴
 

晒
醫
院
享
壽
六
十
八
歲
不
孝
樹
逵
遠
居
 

祖
國
不
克
親
視
含
殮
聞
耗
悲
哀
謹
遵
禮
 

成
服
茲
蒙
西
河
堂
及
梅
鉅
謝
瑚
良
朋
料
 

理
喪
事
經
于
同
月
十
三
日
在
干
西
人
殯
 

儀
舘
出
婚
歸
土
安
鑿
叨
蒙
宗
親
良
朋
惠
 

贈
贈
儀
花
圈
親
臨
執
続
素
車
隨
送
隆
情
 

高
誼
歿
存
均
感
謹
此
哀
謝

• 

哀
孤
子
 

樹
逵
 

泣
血
稽
潁
 

厚
惠
列
后
恕
不
稱
呼
 

西
河
堂
 

梅
範
 

振
筆
 

舉
煥
 

琮
德
 

暢
德
 

毎
五
元
 

德
銘
 

芳
道
 

謝
瑚
 

每
三
元
 

舉
鎰
 

舉
秋
 
杏
道
 
梅
長
慶
 

余
林
記
 

阮

才
 

傷
弍
元
 

余
標
禮
 

甄
光
明
 

黃
 

祥
 

胡
持
均
 

藏
德
， 

德
親
 

錫
龍
 

滙
立
 
毎
壹
元
 
余
能
中
 

五
毛
 

另
梅
鉅
與
謝
瑚
素
車
一
架
隨
送I

.8̂.

天
有
不
測
風
雲
人
有
旦
夕
禍
福
而
人
生
之
災
幸
 

證 
無
定
故
吾
人
對
于
健
康
切
宜
重
視
用
特
悉
心
硏
. 

事
一
究
今
以
科
學
配
煉
方
法
製
備
一
 
種
「
皮
膚
水
銀
 

疥
癖
膏
」
喘
治
 
一 
切
皮
類
病
頑
癬
疥
癞
成
疳
咸
粒
搔
癢
凡
寄
生
性
微
菌
所
發
生
 

之
症
用
之
均
效
此
膏
經
已
贈
送
患
者
試
用
皆
稱
贊
許
此
膏
確
具
特
效
現
已
大
量
 

製
備
供
應
每
樽
定
價
一
元
七
毛
五
仙
茲
委
大
漢
公
報
周
在
彪
君
爲
總
經
理
我
僑

有
皮
膚
病
者
不
妨
 
一 
試
用
之
(
外
用
郵
哥
每
樽
加
費
 
一 
毛
)

一•
一、

0 台
厦
所
存
金
銀
外
幣 

一 
億
七
千
萬
英
元

領
佔
整
個
奉
南
•
㊁

永
遠
副
除
蔣
井
一 

石
及
四
大
家
族
之
干
政
。
四
大
家
族
 

統
洽
中
國
育
年
 

其
領
袖
爲
蔣
介
石
 

宋
子
文
•
孔
祥
熙
•
陳
立
夫
及
陳
果
 

夫
•
②

國
民
黨
金
加
聯
合
政
府
之
人
 

選
必
由
中
共
同
意
，
觞
參
加
聯
合
政
 

府
之
小
黨
派
。
祗
限
於
現
在
共
匾
之
 

親
共
民
主
份
子

会
新
限
期
太
厲
害
，
共
方
强
調
•
稱
其 

大
軍
繼
値
南
下
。
佔
領
長
江
北
岸
陣
 

地
，
以
備
國
方
最
後
拒
絶
條
件
時
・ 

實
行
南
征
，。
共
方
宣
布
新
限
期
。
使 

南
京
極
爲
震
動
，
上 
一 
次
共
方
所
提
 

最
後
期
限
爲
四
月
十
二
日
，
已
壹
再
 

延
展
•
但
國
方
官
員
承
認
事
先
已
獲
 

■ 
悉
此
新
限
期
• 
但
共
方
正
式
廣
播
。 

當
係
使
此
種
宣
布
正
式
化
。
某
國
方
 

髙
級
官
員
稱
•
共
方
廣
播
所
稱
和
平
 

草
案
•
幷
未
經
雙
方
接
受
，而
純
係
共
 

方
草
定
者
■
共
方
廣
播
稱
，。
經
十
弍
 

日
之
不
斷
交
涉
■
雙
方
業
於
四
月
十
 

貳
日
成
立
和
平
草
案
。
在
十
三
日
正
 

式
商
談
時
提
出
•
并
於
十
五
日
加
以
 

修
改
•
此
項
草
約
•
由
黃
紹
雄
昨
日
 

携
往
南
京
■
黃
紹
雄
已
於
十
七
入
翳
 

院
■
醫
治
其
血
壓
太
高
之
病
。
共
方
 

廣
播
强
調
。
和
約
必
須
於
四
月
貳
十
 

日
簽
字
云
。

e 南
京
决
定
拒
共
要
求 

南
京
十
九
日
電
，
合
衆
社
訊
*
官
方
報
 

稱
• 
南
京
政
府
已
决
定
拒
絶
共
產
黨
 

最
盤
要
求
。
此
舉
或
將
引
起
揚
子
江
 

大
混
戰
•
共
黨
電
台
發
出
警
告
•
謂
 

共
軍
精
兵
四
十
萬
，
已
準
備
渡
江
• 

除
非
政
府
退
讓
，
否
創
驅
兵
進
攻
上
 

海
•
南
京
•
共
方
要
球
政
府
明
日
卽
 

須
答
覆
。
准
静
共
軍
払
平
渡
江
•
不 

予
抗
拒
，
爲
最
後
談
判
和
平
之
先
决
 

條
件
•
共
黨
之
和
平
要
求
。
實
際
等
 

于
投
降
，
共
黨
廣
播
。
幷
誇
張
華
東
 

陳
毅
統
領
之
久
經
戰
陣
共
軍
•
籌
備
 

渡
江
經
已
就
緖
。
衝
擊
隊
已
開
始
試
 

探
南
岸
國
軍
實
力
•
據
國
軍
報
稱
• 

共
軍
雖
欲
向
南
京
東
西
兩
方
渡
江
• 

但
每
次
均
被
國
軍
擊
退
•
北
岸
國
軍
 

陣
線
屢
次
慘
遭
壓
力
。
惟
防
軍
尙
能
 

勉
力
支
持
。
堅
强
抵
抗
・ 

A
又
訊
" 
南
京
政
府
人
員
•
以
局
面
復
 

、呈
緊
張
。
咸
表
示
失
望
。
城
內
充
滿
 

失
敗
空
氣
■
許
多
人
已
認
南
京
末
路
 

已
近
•
紛
紛
準
備
撤
走
•
擁
護
蔣
介
 

石
將
軍
之
右
派
人
物
•
則
仍
主
張
退
 

兵
華
南
。
與
共
軍
作
個
最
後
勝
負
云
 

動
大
公
報
總
經
理
病
逝 

南
京
廣
播
上
海
電
•
大
公
報
總
理
胡
霖
 

(
字
政
之
)
•
患
肝
硬
化
症
- W 治 

無
效
•
於
十
四
日
農
逝
世
。
享
壽
方
 

十
一
歲
・
遺
體
於
十
六
日
下
午
四
時
 

，
在
上
海
中
國
殯
儀
舘
舉
行
大
殮
。

上

僅
値
三
千
一

南
京
路
透
社
電
■
此
間
籃
察
院
財
政
與
 

粮
食
委
員
會
日
昨
稱
。
存
貯
厦
門
及
 

台
灣
之
外
幣
■
黄
金
■
銀
元
資
產
。 

約
値
奧
金
一 
億
七
千
万
元
。
上
海
所
 

存
者
僅
値
三
千
萬
元
。
是
項
數
字
係
 

由
艘
察
院
七
人
調
査
委
員
會
最
近
前
 

往
上
海
調
査
中
國
國
家
資
点
所
報
吿
 

者
.
較
委
員
會
决
向
監
察
院
建
議
採
 

取
步
驟
。
確
使
存
台
厦
資
産
連
返
上
 

海
中
央
銀
行
。
此
間
財
政
人
士
稱
• 

彼
等
相
信
中
央
銀
行
日
內
需
要
該
等
 

資
產
・
以
便
公
開
出
售
黄
金
白
銀
及
 

發
行
更
多
銀
元
■
執
行
其
抑
制
通
貨
 

膨
脹
政
策
云
■

▲
上
海
十
五
日
息
・
據
悉
，
自
一
月
至
 

今
•
運
厦
門
台
灣
金
銀
約
佔
國
庫
百
 

分
之
六
十
。
計
黄
金
三
百
萬
両
•
銀 

元
五
十
萬
枚
■

⑥
上
海
今
日
面
臨
米
荒 

上
海
十
九
日
電
执
•
紐
約
時
報
記
者
發
 

出
消
息
稱
一
上
海
通
貨
膨
脹
 

情
形
 

惡
劣
■
勢
將
變
成
米
荒
■
農
民
對
金
 

元
券
失
去
信
仰
•
不
願
将
穀
米
運
滬
 

銷
售
，
據
報
"
現
時
由
四
鄕
運
到
白
 

米
僅
及
去
年
此
時
三
份
之
一
•
以
，往 

由
揚
子
江
上
游
運
來
穀
米
•
現
亦
停
 

止
連
來
。
爲
維
持
此
五
百
萬
市
民
之
 

城
市
洽
安
秩
序
•
全
靠
能
繼
續
配
給
 

粮
食
・
大
部
論
入
口
配
給
之
白
米
• 

是
來
自
亞
洲
東
雨
"
暹
邏
・
緬
匐
， 

毎
一 
苦
力
工
人
每
日
得
配
給
白
米
僅
 

敷
半
日
之
用
・
其
餘
一
半
•
須
購
自
 

黑
市
■
其
價
値
比
公
價
多
百
份
之
四
 

十
。
若
共
軍
越
過
上
海
南
犯
•
則
上
 

海
米
荒
情
形
將
更
變
嚴
重
♦
據
糧
食
 

專
家
 W
。
市
內
無
餘
米
貯
備
。
政
府
 

每
次
運
到
白
米
•
立
刻
須
配
給
市
民
 

云
Q

⑥
中
共
再
限
國
方
投
降 

▲
國
共
和
談
前
途
未
許
樂
觀
 

合
衆
社
南
京
電
。
中
共
十
七
日
向
國
方
 

• 

提
出
第
二
次
捕
牒
■
其
要
求
於
四
月
 

貳
十
日
前
投
降
。
國
方
如
拒
絕
時
。 

則
共
 $

卽
進
攻
南
京
。
上
海
及
艮
江
 

沿
岸
其
他
城
市
・
國
方
領
袖
現
深
恐
 

北
平
和
談
・
已
瀕
決
裂
•
而
久
望
之
 

共
軍
渡
江
戰
•
卽
可
並
墓
。

▲
不
投
降
便
停
議
。
共
方
電
台
廣
播
稱
 

・
國
方
代
表
無
論
願
否
於
四
月
二
十
 

日
前
簽
訂
和
約
。
埠
方
居
時
不
得
不
 

予
結
束
。
挪
可
靠
方
面
消
息
。
國
方
 

接
此
訊
後
■
曾
立
卽
要
求
展
期
•
國 

方
消
息
•
對
共
方
已
經
修
改
之
條
件
 

•
尙
有
四
點
・
國
方
不
能
同
意
。 

▲
四
條
件
難
接
受
•e
和
平
協
定
成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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